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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景文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協助教師相關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，特訂定「景文科技

大學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 

二、申請對象： 

本校專兼任教師。 

 

三、申請表、活動內容、審查： 

(一)申請表： 

開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之教師，需於開學前繳交「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」（如附

件一）。 

(二)活動內容： 

1.活動申請表活動安排須符合服務學習理念。 

2.服務機構需為政府機構、中小學、社區、非營利機構或其他與環境、文化、健康及科技等

相關之單位，所從事之內容以公益服務性質為限；另服務機構應由授課教師親自先行與合

作機構聯繫，並簽訂合作協議，於約定時間帶領同學至機構進行服務，以確保同學安全及

權益。 

3.申請表需註明預計服務時數及服務方式，且每班學生至少需完成校外 4 小時之服務時

數。 

（三）審查： 

1.教師於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時，教務處教學大綱安排授課內容週數最多以四周為限(含

校外實地服務兩周，並以符合教務處規範為主)，授課重點仍應以原課程為主。 

2.授課教師須於執行校外服務前一周繳交以下文件至生輔組。未繳交保險資料，不得執行校

外服務學習。 

(1) 校外教學申請表(學務處官網下載)。 

(2) 參加名冊:含學生及老師。 

(3) 要保單/保險單:內含保險人數、時間、保額等。 

 

四、成果報告： 

(一)授課教師於學期結束時需繳交執行成效表一份、服務學習活動簽到表、服務照片、學生繳

交反思心得表（相關格式由服務學習中心提供）後，將該報告以 PDF 檔送交至服務學習中心留

存，並得供全校師生參閱。 



(二)授課教師未於授課當學期結束時繳交成果報告相關資料，將不予認列教師評鑑績效。 

 

五、本要點經「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」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

